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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第一章 总 则 为了保证德州科技职业学院2009年招生

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学院和考生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

部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工作的具体

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普通高职招生工作。 第二条 德州科技学院招生工作贯彻“公

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

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三条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工作

接受纪检监察部门、新闻媒体、考生及其家长以及社会各界

的监督。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四条 学院全称：德州科技职业

学院 学院部委代码：12842 第五条 学院办学地址： 山东省禹

城市禹王街566号 邮编：251200 第六条、办学层次及类型：全

日制普通高职（专科）院校 第七条 学院批准成立的时间及荣

誉称号：我院创建于1988年，2001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为

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省属全日制普通高校。先后获

得获首届山东“千校百万”务工青年培训先进集体、“山东

省毕业生就业先进集体”、 “全国就业实训精品课工程示范

单位”、“山东省学生宿舍管理先进单位”等殊荣，连续多

年被评为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第八条 基本情况： 办学条件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是在国办“德州机电工程学校”，即荣获



国家级重点学校的基础上升格建立的，系国家教育部认定、

山东省政府批准，独立设置普通高等院校，同时兼顾中等职

业教学任务。学院占地1396亩，建筑面积27.96万平方米，馆

藏图书110.9万册，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达5703万元。有专职教

师616人，兼职教师126人，外籍教师8人,其中硕士、博士研究

生及教授、副教授132人。学院现有10系、1个职教中心和1个

成人教育学院，在校全日制高职（专科）生 9744人。面向全

国招生。 学院品牌 学院现开设全日制高职36个专业，其中《

汽车工程》、《生物工程》被省教育厅考核命名为“全省高

等教育示范专业”；《液压与气压传动》、《计算机组装与

维修》、《数控加工工艺与编程》、《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

图》被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精品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专业试点学校”、“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点”、“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点”、“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考点

”和“山东省电子行业技能鉴定基地”、“山东省人才培养

技能鉴定基地”、 “2007年中国大企业集团重点招聘学校”

、“中国西部教育顾问单位”“具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单位

”、“中国汽车培养工程授权教学基地”等，已向社会输送

各类人才8.2万余人。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评价

。 专业设置 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

动漫设计与制作、图形图像制作、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

电子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数控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

销、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食品生物技术、生物技术及应用

、国际商务、电子商务、商务英语、法律文秘、法律事务、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工商行政管理、会计电算化、新闻采编

与制作、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数控设备应用与



维护、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艺术设计、广告与会展、影视

表演、装潢艺术设计、鞋类设计与工艺、汽车改装技术、模

具设计与制造、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电子工艺与管理、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等36个专业。 办学理念 以提高民族素质，

培育高技能型人才为己任。遵循“厚德、博学、和谐、创新

”的校训，坚持“开放式办学、规范化管理、全方位育人”

的办学理念，“一切为了学生，让学生满意、让家长放心、

让社会认可”的服务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注重培养学生的

应用能力、创造和创新能力，向社会输送具有市场竞争意识

的高等职业技术应用型复合人才。 培养模式 多年的办学实践

中，学院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职教特色，特别注重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在全国率先实行“1 3 N”人才培养模式，即

学生在取得毕业证书的同时，可获得国家计算机二级、国家

英语四级、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职业资格证书，为学生毕业后

升学或就业打下和练就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扎实的实用技术能

力。 地理环境 学院位于大禹治水的禹城市，距济南仅38公里

，系济南卫星城，我国南北公路铁路的枢纽，大禹治水的源

长历史文化和现代糖城的文明城市，奠定了学院的环境氛围

。 中外办学 学院坚持办学市场化、多元化、国际化。为了与

世界教育接轨，在聘请英国、波兰、菲律宾、美国、澳大利

亚等国家外籍教师的基础上，积极开门办学，2005年省教育

厅批准我院具有招收外籍留学生的资格，2007年省教育厅批

准我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先后与韩国世明大学、马来西亚

的双德学院、美国的两所大学等合作办学，学院已有近60名

学生出国留学深造。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九条 德州科技职业

学院成立以学院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制定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讨论决定招生工作重大事宜。 第

十条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及其相

关工作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学院普通高职-招生的日常工作

。 第十一条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纪检委对招生工作实施监督。 

第四章 录 取 第十二条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招生计划、招生专

业、学费标准等通过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学院招生简章、

学院网站等形式向考生公布。 第十三条实行远程网上录取。

录取工作在各省（市）招生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由学

院招生办公室具体负责实施。 第十四条考生无语种限制，无

男女比例限制。 第十五条专业录取的特殊要求和限制 1、美

术类专业考生无色盲、色弱等视觉缺陷。 2、食品生物技术

专业考生要求无传染性疾病。 第十六条录取批次：德州科技

职业学院山东省内艺术类考生在专科一批次录取，普通高职

类和对口高职类考生在专科二批次录取；省外录取批次以当

地省、市（区）安排的批次为准。 第十七条在高考成绩达到

同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学院按照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规定的投档比例调阅考生档案，具体比例由各省（市

）招生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八条 按教育部要求，实行学校负

责，招办监督体制，按考生德、智、体三方面公平、公正、

择优录取。 第十九条 对考生体检身体健康要求：执行《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文件规定。 第二十条 录取

原则： 1、艺术类专业采用认同所有本科艺术类院校同类专

业合格成绩（证）的办法。按照省考试院投档情况，实行按

文化分数排序由高到低一次性录取的办法。 2、对口高职考

生按专业类别分专业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录取。 3、采取按

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原则。 按考生填报院校的志愿



确定录取资格。首先在上线的报考我院的第一志愿考生中按

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录取，录满为止；若第一志愿考生不足

，则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录取第二志愿考生。依此类推。

4 、在确定录取资格时，考生的各种加分、降分情况均计入

总分，无单科成绩要求。 5、 录取结果的公布渠道：招办咨

询电话，学院招生信息网，录取通知书等。 第五章 其 它 第

二十一条 录取的新生，由省（市）招生办公室在录取新生名

册上盖章后，我校签发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通过邮局寄

发，考生持录取通知书按《入学须知》的要求办理入学手续

。根据山东省公安厅鲁公发[2007]289号文规定：省内考生

自2008年不再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外省考生可自愿选择是否

办理户籍迁移手续。 第二十二条 新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到

。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到校者，需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否

则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第二十三条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

及证书种类：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学历证

书。 第二十四条 新生入校后，学院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进

行入学体检，对体检不合格的学生，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

五条 收费标准： 按照省物价局、财政厅的收费标准收费：文

科专业学费：4480-5980元/人/年；理工类专业学费4980-6680

元/人/年；艺术类专业学费6980-9000元/人/年；中外合作项目

专业学费：9980元/人/年；住宿费800-1000元/人/年，个人生

活费、书籍费等一律自理。入学后因故退学者，退费标准按

山东省物价局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退费规定：学院执行国

家、省、市各级主管部门有关退费要求。 第二十七条 1、奖

学金：学院设有国家奖学金：8000元/人；省政府奖学金

：6000元/人；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人。 2、助学金：为



使家庭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我院实行资助助学金，专

科类分三档：一档每年1000元/人、二档每年2000元/人；三档

每年3000元/人。中职和技工类一、二年级学生每年1500元/人

。学院每年还安排学生勤工助学。另外，对家庭特困生还可

实行学费的减、免、缓扶助政策。 3、国家助学贷款：学院

积极帮助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第二十八条. 学院不委托

任何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宜。对以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和个人，学院保留依法

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第二十九条本章程若有与上级有关政策

不一致之处，以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未尽事宜，按上

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本章程由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招生

委员会负责解释。 咨询及联系方式：0534---7448699 7448566

7448668 网址：WWW.SDDZKJ.COM E-SDKJXY@263.NET 更

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百

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